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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005        股票简称：武钢股份       公告编号：2016-056 

公司债代码：122366     公司债简称：14武钢债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4 年公司债券 

2016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一）召集人：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会议召开时间：2016年10月28日（星期五）15:00-17:00 

（三）会议召开地点：武汉市青山区和平大道943号武钢宾馆7楼会议室 

（四）会议召开及投票方式：现场会议及非现场相结合的方式，采取现场记

名投票及通讯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五）债权登记日：2016年10月21日（以该日下午15:00时交易时间结束后，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债券持有人名册为准，登记在

册的“14武钢债”债券持有人均有权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 

（六）会议审议事项：议案一《关于本次合并重组事项中对本期债券相关安

排的议案》及议案二《关于债券持有人利益保护方案的议案》 

二、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出席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钢股份”）2014年公司债券

2016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及其代理

人共计1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未清偿本期债券共计51,148,470张，占未清偿本期

债券总张数的73.07%。出席本次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及其代理人不存在无表决权的

情形。  

2、本期公司债券的发行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会议审议事项及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对议案一《关于本次合并重组事项中对本期债券相关安排的议案》

和议案二《关于债券持有人利益保护方案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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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拟与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

钢股份”）拟进行换股吸收合并（以下简称“本次合并”）。本次合并完成后，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公司债券（ 以下简称“14武钢债”或“本期债券”）

的发行人武钢股份现有的全部资产、负债、业务、人员、合同、资质及其他一切

权利与义务由武钢股份在《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与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之换

股吸收合并协议》生效后设立的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武钢有限”）承接与承

继，自交割日（为换股实施日次月的第一日）起，武钢有限的100%股权由宝钢股

份控制。本次合并有关事宜已经武钢股份和宝钢股份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合并

事宜尚需取得其他相关授权和批准。 

议案二：基于公司债券的特点及本次合并可能对本期债券的债券持有人利益

的影响，武钢股份制定了如下债券持有人利益保护具体方案，供本期债券的债券

持有人会议审议表决：本期债券原有担保人武汉钢铁（集团）公司为对本期债券

担保的种类、数额、方式保持不变；宝钢股份为“14武钢债”追加提供全额无条

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为人民币70亿元以及由该款项产生的

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合理费用，并将在交割日起开始生效。

同时，本期债券的债券持有人不因本次合并项下事宜要求提前清偿本期债券项下

的债务。 

经统计投票表决结果，本次会议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议案一的债券共计48,327,820张，占出席本次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及其代

理人所持债券总张数的94.49%，占具有有效表决权的未清偿本期债券总张数的

69.04%；反对的债券共计0张，占出席本次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及其代理人所持债

券总张数的0%，占具有有效表决权的未清偿本期债券总张数的0%；弃权的债券共

计2,820,650张，占出席本次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及其代理人所持债券总张数的

5.51%，占具有有效表决权的未清偿本期债券总张数的4.03%。 

上述议案获得了代表本期债券总张数50%以上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的同意，

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上述议案。 

同意议案二的债券共计51,148,470张，占出席本次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及其代

理人所持债券总张数的100%，占具有有效表决权的未清偿本期债券总张数的

73.07%；反对的债券共计0张，占出席本次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及其代理人所持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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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总张数的0%，占具有有效表决权的未清偿本期债券总张数的0%；弃权的债券共

计0张，占出席本次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及其代理人所持债券总张数的0%，占具有

有效表决权的未清偿本期债券总张数的0%。 

上述议案获得了代表本期债券总张数50%以上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的同意，

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上述议案。 

四、律师出具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经北京金诚同达（西安）律师事务所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会议召集人、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会议

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债券持有人会议

规则》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北京金诚同达（西安）律师事务所关于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

公司债券2016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4 

(本页为《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4年公司债券2016年第一次债券持

有人会议决议公告》之签章页)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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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为《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4年公司债券2016年第一次债券持

有人会议决议公告》之签章页)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10月28日 

 

 


